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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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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名称：新野县城市管理局（新野县城市综合执法局）

我公司参加贵公司组织的新野县城市管理局（新野县城市综合执法局）新野城区

新增道路、公厕和中转站运营费用项目招标，我公司郑重承诺：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

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我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5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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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提供近半年内任意

三个月的有效凭证)

1-3月完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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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社保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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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社保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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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社保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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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
说明：（1）提供本单位2023年或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提

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投标人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

正常，企业信誉良好等。（2）投标人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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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投标人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加盖单位公章）

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名称：新野县城市管理局（新野县城市综合执法局）

特此声明

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投标人名称）郑重声明，我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

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

投标人（公章）：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5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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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投标人诚信承诺书

诚信承诺书

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营造诚实守信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本公司郑重承诺：

1、本次投标在电子投标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均真实有效，提交的材料无任何伪造、

修改或虚假成份，材料所述内容均为本公司真实拥有。若违反本承诺，一经查实，本

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自愿退出所有正在进行的交易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

主动接受处罚，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公司在参加本项目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诚信廉洁规定，如有违反，自愿按

规定接受处罚。

承诺人法定名称（盖章）：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人法定地址：新野县城朝阳路北段

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电话：0377-66015999

日期：2026年0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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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投标人出具信用记录查询结果网页截图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12.其他资格证明
按照南阳市财政局《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施行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制的通知》宛财购〔2

023〕4号的要求，对于市本级政府采购项目，全部实施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投标人在投标时，

按照规定提供“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详见附件）的，无需再提交上述5-9项

证明材料”。投标人在中标后，应将上述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材料提交采购人或采购代理

机构，证明材料将随公告一并公示。

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新野县城市管理局（新野县城市综合执法局）

单位名称：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96871437289

法定代表人：徐恒跃

联系地址和电话：新野县城朝阳路北段、0377-66015999

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

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并且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投标人（企业电子章）：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印章）：

日期： 2026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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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

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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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

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并且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投标人（公章）：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5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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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名称：新野县城市管理局（新野县城市综合执法局）

我单位作为新野县城市管理局（新野县城市综合执法局）新野城区新增道路、公

厕和中转站运营费用项目（项目编号：新野政采公开-2026-11）的投标人，就严格遵

守国家及项目所在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要求，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本单位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政府采购领域法律法规，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等行业相关法律规定，所有经营活动均符合法定要求。

本单位严格遵守河南省及南阳市政府采购相关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要求，自觉

维护政府采购市场秩序。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5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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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行贿行为承诺

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名称：新野县城市管理局（新野县城市综合执法局）

我公司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96871437289）；

法定代表人： 徐恒跃（身份证号：411328198705283415）；代理人： 徐恒跃（身份

证号：411328198705283415）；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行为，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代理人若有作假行为，自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

投标人（公章）：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5 月 08

特此承诺！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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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名称：新野县城市管理局（新野县城市综合执法局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不允许转包和分包

）

我单位在此就参与贵单位组织的本项目投标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我单位完全理解并同意本项目招标文件中关于“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的规定，本

单位参与本次投标系独立参与，未与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组成联合体，亦无任何形式

的联合投标行为。

二、若我单位有幸中标，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及中标合同的约定自主完成本项目

的全部工作内容，绝不将中标项目的全部或任何实质性工作内容转包给任何第三方单

位或个人。

三、若我单位有幸中标，将严格遵守本项目不允许转包和分包的要求，绝不将中

标项目的任何部分工作内容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承担，确保项目自始至终由我单位

独立完成。

四、若我单位有幸中标，将严格按照中标合同约定的项目范围和内容整体实施，

绝不将本项目进行任何形式的拆分，以规避招标文件及合同中关于转包、分包或其他

履约责任的限制与要求。

我单位充分理解，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都将构成严重违约，贵单位有权据此

取消我单位的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并保留追究我单位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南阳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5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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